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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实用核心法规（第3版）》的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国务院关于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通知、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通知、司法部关于律师不能对年检注册中司法行政机关要求其补充材料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
讼的批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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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89年4月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6号公布  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的通知　（1990年1月1日颁布实施）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贯彻实施《行政诉讼法》若干
问题的通知　（1990年10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颁发《税务行政应诉工作规程（试行）》的通知
　（1995年1月19日  国税发（1995]9号）公安部法制司对《关于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后是否可以提起行政
诉讼的请示》的答复　（1995年9月18日）司法部关于律师不能对年检注册中司法行政机关要求其补充
材料的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批复    　（1997年7月11日  司发函[1997]222号）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关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和职工伤残（亡）性质认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复函
　（1999年9月17日  劳社厅函[1999]119号）公安部关于对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是否属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的批复　（2000年3月20日  公复字[2000]3号）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
队“二裁”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受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5月7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认真做
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中有关工作的通知   （1990年9月15日  高检发民字[1990]2号）最
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税务行政案件起诉期限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0年l2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关于对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行为不服提起诉讼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1年5
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公安机关未具法定立案搜查手续对公民进行住宅人身搜查被搜
查人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可否按行政案件受理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1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
政机关对土地争议的处理决定生效后一方不履行另一方  不应以民事侵权向法院起诉的批复  （1991年7
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具体程序问题的复函  （1991年8月19
日  法（行）函[1991]9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申诉分工问题的通知  
（1991年8月30日  高检发民字[1991]2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乡治安室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
故意伤害当事人  造成的损害乡人民政府应否承担责任问题的电话答复  （1991年10月10日）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不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确认经济合同无效及财产损失的  处理决定的案件应属行政案件的
复函  （1992年4月1日  [1992]行他字第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  （1992年11
月25日  法发[1992]3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  如
何处理问题的批复  （1993年2月15日  [1992]民他字第l0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及时审理因农民负担过
重引起的案件的通知  （1993年4月7日  法发[1993]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政府或房地产行政主管
部门对争执房屋的确权行为提起  诉讼人民法院作何案件受理问题的函  （1993年4月17日  法函[1993]33
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行政侵权赔偿案件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复函  （1993年6月16日  法函[1993]51号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保障和促进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  换经营机制的通知  
（1993年8月6日  法发[1993]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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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关于省级公安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问题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省、
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如对不具备生产、维修消防器材技术条件的企
业，有权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产停业等，当事人如果不服提出申诉的，由公安部进行复议。
七、关于委托出庭应诉问题对异地起诉的行政案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安机关，可根据具体情况
，委托原告所在地的公安机关代为诉讼，并转交案件的有关材料。
委托时要制定委托书。
委托关系及委托的权限由双方协商、自行确定。
接受委托的公安机关应派人以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应诉。
八、关于铁道、交通、民航、林业公安机关行政复议问题1987年公安部《关于铁道、交通、民航、林
业公安机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几个问题的通知》（［87］公发20号文件）中，已就有关治安
行政案件的复议程序作了规定，应继续执行。
铁道、交通、民航、，林业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其他行政管理职权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
其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申诉的，一般应由实施行政管理的公安机关所隶属的上一级铁道、交通、民
航、林业公安机关复议；对于所隶属的上一级公安机关不在同一行政区域的，其复议机关是所在地的
县（市）或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
九、关于设在企事业单位的公安机构行政复议问题1987年公安部《关于设在企事业单位的公安机构执
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几个问题的通知》（[87]公发19号文件）中，已就有关治安行政案件的复议程
序作了规定，仍应继续执行。
设在企事业单位的公安机构按照规定行使公安行政管理职权时，被管理者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申
诉的，由该企事业所在地的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或地、市公安处、局进行复议；对设在大型工矿
企事业单位的公安处（或公安局、公安分局）下属的公安机构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出申诉的，
由该公安处（或公安局、公安分局）进行复议。
十、关于按期答复、履行职责及颁发许可证或执照问题公安机关在接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颁
发许可证或执照、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后，有法定时限的，应当在法定时限内作出答复，或履行职责
，或颁发许可证、执照。
没有法定时限的，对属于法律、法规和公安部规章规定由各级公安机关颁发的许可证或执照，其期限
由公安部确定；属于省一级地方性法规规定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确定期限；各地自
己规定的，由各地公安机关确定颁发期限。
对确定的颁发时限，应采取适当的方式，对外予以公布。
对要求履行职责的，公安机关也应适时地将履行职责的进度和结果告知申请人，同时，要将履行职责
的进度和结果作出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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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实用核心法规(第3版)》：实用核心法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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